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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农业大学 
家庭特殊困难研究生资助工作办法 

山农大办字[2016]65 号 

为保障家庭特殊困难研究生顺利完成学业，特制定本资助办

法。家庭特殊困难研究生的认定和资助工作要坚持实事求是原

则，严格工作制度，规范工作程序，做到公开、公平、公正。 

一、组织管理机构和职责分工 

（一）研究生处全面负责我校家庭经济特殊困难研究生的认

定和资助工作。 

（二）学院成立由分管研究生工作的党委副书记任组长，研

究生辅导员、导师代表、研究生代表为成员的家庭特殊困难研究

生资助工作小组，具体负责家庭经济特殊困难研究生的认定和资

助工作。 

二、家庭特殊困难研究生的认定标准 

（一）经济特别困难，难以维持基本生活的； 

（二）因自然灾害或其它突发因素造成家庭经济特殊困难的； 

（三）烈士子女、孤儿、父母患有严重疾病或残疾（丧失或

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）以及特殊困难家庭的； 

（四）申请特殊困难学生必须出具家庭持有的《特困证》、

《社会扶助证》或《最低生活保障证》。 

三、有下列情况之一者，不得认定为家庭特殊困难研究生 

（一）铺张浪费、吸烟喝酒的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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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平时有超过一般同学的高档消费现象的； 

（三）经查实谎报家庭经济情况或本人生活状况的； 

（四）违反校规校纪，受到纪律处分的； 

（五）在休学或保留入学资格期间的。 

四、申请时间及金额 

每学年申请一次，秋季学期开学后由学校统一组织进行。资

助金额按照学院当年录取新生人数和每人100元的标准从现有的

研究生经费中统筹安排。由学院统筹确定资助人数与金额。 

五、资助工作程序 

（一）家庭特殊困难研究生的资助要由研究生本人提出申

请、填写《山东农业大学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申请表》，同时

提交《高等学校学生及家庭情况调查表》和其他家庭经济困难证

明材料，交给学院研究生辅导员。 

（二）家庭特殊困难研究生资助工作小组对照学校确定的家

庭特殊困难研究生认定标准，结合学生日常消费行为，评议申请

人所填写的内容是否属实，并填写审核结果。 

（三）学院审核公示。学院家庭特殊困难研究生资助工作小

组根据审核结果，确定申请研究生的资助等级。家庭特殊困难研

究生认定名单及资助等级在学院范围内以适当方式公示 5 个工

作日。如有异议，可向学院家庭特殊困难研究生资助工作小组反

映，学院家庭特殊困难研究生资助工作小组在接到反映材料的 3

个工作日内予以答复。如对学院的答复仍有异议，可向学校研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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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处提请复议，研究生处在接到复议提请的 3个工作日内予以答

复。 

（四）学校审批。研究生处对各学院家庭特殊困难研究生的

认定与资助结果进行审批。 

六、资助比例与标准 

根据学校实际，家庭特殊困难研究生的认定与资助比例不超

过研究生总数的 10%，资助标准分 1000 元和 2000 元两个档次，

由学院根据家庭特殊困难研究生的实际情况在资助总金额内确

定资助比例与标准。 

七、档案管理 

学院要为新认定的家庭特殊困难研究生建立纸质和电子档

案，根据每年申请和认定情况更新家庭特殊困难研究生档案。 

（一）纸质档案。纸质档案“按人立卷”，即每个特殊困难

研究生的档案都要独立成卷。纸质档案由学院负责保存管理。认

定与资助结束后一个月内完成纸质档案建立工作。主要内容包括： 

1.特殊困难研究生基本情况及认定过程材料。主要有《高等

学校研究生及家庭情况调查表》、《山东农业大学家庭特殊困难

研究生认定申请表》、各类家庭经济困难情况说明和证明材料、

学院评议与审核情况、学院公示情况等材料。  

2.特殊困难研究生在校期间表现及获得各种奖励、资助情况

以及反映受资助研究生学习、心理、品行等方面的材料。 

3.其他材料。如受资助研究生的学习成绩表、各种荣誉证书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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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电子档案。学院根据纸质档案整理汇总研究生信息，

填写《山东农业大学家庭特殊困难研究生信息汇总表》，作为电

子材料方便查询使用。学院于每年 12 月 20 日前将电子档案提交

学校研究生处。 

八、其他事项 

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，由研究生处负责解释。  


